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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严重疾病 工作时间较短
儋州一学校电工夜间工作半小时后猝死，家属索赔50万元被法院驳回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麦文耀

职场中，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保障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海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命权纠纷二审案件，儋州市某中学
职工戚某在夜间完成学校安排的电路维修工作后，于次日凌晨猝死。
其家属认为学校超负荷安排工作、未及时施救，诉至法院索赔 50 万
元。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戚某家属的诉求均被法院驳回。

律师说法：职场猝死
责任认定有依据，侵权
赔偿需证明用人单位存
在过错

针对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海
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瑾介绍
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劳动
者猝死引发的生命权纠纷中，用人
单位是否承担责任，核心在于是否
存在过错，且过错与劳动者死亡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该案中，学
校的工作安排属于戚某的本职工
作范围，工作时间未超出合理限
度，且无证据证明学校知晓戚某的
严重疾病且未予照顾。事故发生
后，救助流程及时规范，因此法院
认定学校无过错，不承担侵权责
任。

“该案中，家属未申请工伤认
定，而是直接以生命权纠纷提起民
事诉讼。需要明确的是，工伤认定
与侵权赔偿属于不同的法律关
系。”刘瑾表示，工伤认定的前提是
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死
亡，无论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过错，
只要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劳动者或
其家属即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而侵权赔偿则需要证明用人单位
存在过错，且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该案中，戚某家属
未申请工伤认定而是选择侵权赔
偿诉讼，但因未能证明学校存在过
错，最终未能获得赔偿。

刘瑾建议，劳动者应与用人单
位明确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
权利，若用人单位存在超负荷用
工、违法延长工作时间等情形，应
及时提出异议并保留相关证据，必
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发
生意外后，家属应及时收集相关证
据，以便在维权时能够证明案件事
实。

2020年 9月，戚某入职儋州市某中
学，从事电工工作，学校为其缴纳了社会
保险。2023年5月12日凌晨5时左右，戚
某的妻子发现丈夫身体状况异常，随即呼
喊住在隔壁的学校职工邻居帮忙抢救。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接到呼救电话后，医护
人员于5时47分赶到戚某的宿舍，但戚某
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
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其死亡原因为呼
吸心跳骤停。

戚某突如其来的离世，让其家属悲痛
不已。戚某家属将儋州市某中学诉至儋
州市人民法院，认为学校的不当行为，侵
犯了戚某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请
求法院判令学校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
50万元。

庭审中，戚某家属认为，学校明知戚
某此前因身体不适多次就医，仍在休息时
间频繁安排工作，导致其过度劳累，是死
亡的直接原因。此外，家属发现戚某出现

异常后，学校负责人虽赶到现场，但未采
取有效的急救措施，仅由家属自行进行心
脏复苏，学校在施救环节也存在重大过
错。

儋州市某中学则辩称，戚某的工作性
质灵活，有活时就通知其处理，无活时可自
由安排时间，并非高强度工作。事发当日
的电路维修是临时突发情况，戚某当晚工
作时间较短，22时52分便已完成沟通并返
回宿舍休息，不存在超负荷工作的情况。

同时，学校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23
年2月至4月期间，戚某多次到海南省人
民医院就诊，被诊断出肺部感染、呼吸困
难、高血压、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等多
种严重疾病。其中，扩张型心肌病和心力
衰竭均属于可能引发猝死的高危疾病，戚
某的死亡是自身疾病导致的意外事件，与
学校的工作安排无因果关系。

事发后，学校已第一时间协助联系救
护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向家属支
付了5000元慰问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学校对员工
死亡不存在过错，驳回家属
全部诉求

儋州法院查明，戚某于5月11日22
时19分接到维修通知，22时52分便已
向学校领导汇报完维修情况，23时左右
回到宿舍，当晚工作时间较短，并非家属
所述的“工作至凌晨”。从整体工作量来
看，学校安排的维修任务均属于电工的
本职工作范围，戚某在接受安排时未提
出任何异议，家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学校存在超负荷安排工作的情形。

同时，病历资料显示戚某生前患有
多种严重疾病，这些疾病本身就存在引
发猝死的风险，而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未提及死亡与工作劳累相关。在急救环
节，家属发现异常后及时联系邻居求助，
邻居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救助流
程符合一般规范，学校不存在未及时施
救的过错。

儋州法院认为，学校对戚某的死亡
不存在过错，其工作安排与戚某的死亡
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戚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戚某家属不服，向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坚持认
为学校存在重大过错，请求撤销一审判
决并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戚某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诊断出多种严
重疾病后，应自行注意身体状况，学校无
额外的提醒休息义务。从工作安排来
看，戚某死亡当天的工作任务并未超出
合理范围，工作时间也较为合理，不存在
超负荷情形。在急救环节，家属发现异
常后及时寻求帮助，邻居迅速拨打急救
电话，学校负责人也赶到现场，救助过程
符合一般程序，无延误或不当之处。此
外，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戚某的死亡与学
校的工作安排存在因果关系，其死亡应
属自身疾病引发的意外。因此，二审法
院认为家属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经过：电工夜间工作半小时后猝死，家属追责学校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介
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作场所概念被
虚化，认定加班的核心在于劳动者是否
在法定工作时间外提供了实质性劳动，
而非工作是否发生在物理办公场所。

符雯妃表示，该案提醒了广大劳动
者，证据意识是维权利器。王某的胜诉，
离不开她 3年来保存的微信聊天记录。
这也警示每一位劳动者，当工作与生活
的边界因微信等工具而日益模糊时，要
有意识地保存好加班证据：包含具体工
作指令和内容的聊天记录、非工作时间
发送的邮件、完成的工作文件等。这些

电子痕迹，在关键时刻可能成为决定胜
负的关键。

符雯妃提醒，用人单位的管理方式须
与时俱进。该案判决否决了企业试图用

“包薪制”或一纸“无争议声明”来规避加
班费责任的幻想。它要求用人单位，尤
其是互联网和项目制行业，必须正视“隐
形加班”的现实。企业需要建立更为精
细、合规的加班申请与确认流程，并对员
工在非工作时间的实质劳动给予合理的
补偿，否则将面临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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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人员王某在近 3
年的工作中，持续利用下
班和休息时间，通过微信
处理公司报表和回应公
司领导指令。离职后，她
将前东家某公司告上法
庭，索要加班费等赔偿。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认定王某的

“隐形加班”事实成立，判
令某公司支付加班费及
未休年假工资共计 5.3 万
余元。

案情经过：女会计离职后
索要加班费被拒，起诉讨薪
5.3万余元

2020年8月，王某入职某公司，担任
公司某项目部的现金会计。双方签订了
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标准工
时制：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合同还
补充约定，加班需书面审批。

然而，实际的职场生态远比一纸合同
复杂。在建筑行业，项目部的财务工作往
往具有突发性和持续性。王某很快发现，
自己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班的8小时和那
5天。在各个微信群中，国庆、元旦等法定
假日的“财务月报上报节点”工作通知赫
然在列；某公司领导在周末或深夜直接

“@”她，指示完成特定报表；项目总工、总
账会计、物资负责人等同事，在非工作时
间频繁与她对接数据、发送文件。

劳动合同期满后，王某选择从某公司
离职。离职后，王某要求某公司支付加班
费和未休年假工资共计5.3万余元。某公
司否认存在加班，表示王某每月签字确认
的考勤表上“加班天数”一栏均为零，且
她在离职证明中已确认“双方不存在任何
争议”，不应再主张某公司支付加班费和
未休年假工资。双方意见相左，无法调解
达成一致意见，王某便将某公司诉至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某在庭审中表示，这些在非工作时
间进行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工作占用了
她的休息时间，应当认定为加班。同时，
她还拿出了在3年工作中保存的所有微
信聊天记录。某公司辩称，双方约定的
月薪是“全勤工资”，已经包含了除特定
探亲假之外所有可能的加班报酬。

保亭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未能举
证证明“约定工资包含加班费”的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保亭法院审查微信聊天
记录后认定，王某在休息时间使用微信
并非进行一般性的简单沟通，需要付出

实质性劳动，明显占用了个人休息时间，
应当认定为加班。考勤表不能反映通过
社交媒体等灵活方式提供的加班事实；
而“无争议”的格式条款，不能排除劳动
者依法主张合法权益的权利。

最终，保亭法院判决确认王某与某公
司自 2020 年 8月 21 日至 2023 年 4月 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某公司应向王某
支付加班费及未休年假工资共计5.3 万
余元。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省一中
院驳回。

法院判决：微信记录超越简单沟通构成加班，公司应支付
加班费及未休年假工资

律师说法：劳动者需有意识存证，企业应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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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离岗外出发生交通事故
构成工伤吗？

海口郭先生咨询：前不久，我在上班时接到亲戚打来的电
话，说给我带了一些土特产，约我见面，我便提前1个小时离
岗。在去的路上，我骑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交警
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主责。请问，我的情况能否认定为工伤？

解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
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职
工遭遇交通事故伤害可认定为工伤的条件之一是“在上下班
途中”。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
函》指出：“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
下班路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形属于“上下班途中”：(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
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
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而判断是否“合理时间”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属于
正常上下班或者经领导批准提前离开单位或工作场所。

你在距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就擅自离开公司，且不是出
于下班的目的，而是为了办私事，故不属于下班途中，所受的
事故伤害难以被认定为工伤。

劳动合同未盖公章
是否发生效力？

琼中王女士咨询：我与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周
后，即按照公司的要求报到上班，到现在已经上班2个月并
领取了相应的工资。当时，我在该份劳动合同上签了名，可
公司却没有在劳动合同上盖章。请问，这份劳动合同是否已
经生效？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劳
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文本由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据此，劳动者签字和用人单位
盖章是劳动合同生效的形式要件。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
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
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
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
成立。”如此规定，主要是基于自愿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
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成立的核心要素。

公司与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之
后你按照约定到公司报到且上班多日，公司也已向你发放
工资，表明彼此都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而且相互接受，因此，
你们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成立。通常情况下，劳动合同
的成立与生效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只要双方订立的
劳动合同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劳动合同即成立并
发生法律效力。

用双胞胎姐姐身份证入职
能否认定工伤？

东方罗女士咨询：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入职时使用了双
胞胎姐姐的身份证，并按照她的信息填写了登记表等。被录
用后，公司为我办理了工伤保险。岂料，我遭遇工伤后，相关
部门却以我冒名顶替为由，拒绝给予我工伤待遇。请问，我
能否要求公司承担工伤保险待遇？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
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及劳动者要求
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
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如实说明。

据此，如实说明与劳动合同直接有关的基本情况是劳动
者的法定义务，这些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
月、身份证号等具有区别于他人的基本信息。

劳动者以虚假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承
担，应以双方是否存在过错来确定：如果因劳动者提供虚假
身份，导致用人单位为其办理的工伤保险无效，在用人单位
已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疏忽大意等过错的情况下，
劳动者应为自身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

基于劳动者已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伤待遇
中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部分，由于不因工伤保险无效而受
影响，用人单位仍应承担。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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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还是不回？
算不算加班？


